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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保管理服务

参保登记

一、服务项目

参保登记(单位参保、信息变更)。

二、服务依据

国发〔1998〕44 号，红政发〔2011〕23 号。

三、办理程序

每月 1－25 日交接变更材料→审核→签批→电脑录入信息。

四、所需材料

(一) 单位参保：1、《红河州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登记表》；2、《红河

州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基本情况表》；3、《红河州基本医疗保险人员增

减变动月报表》；4、单位成立批文复印件；5、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；6、地

方税务登记证；7、组织机构代码证；8、社会保险登记证复印件；9、单位人

员花名册；10、单位当月工资表。

(二) 个人新参保：1、《红河州基本医疗保险人员增减变动月报表》；2、《红

河州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基本情况表》；3、身份证复印件；4、调令复

印件或单位证明；5、两张近期同底免冠彩色小一寸照片。

(三) 信息变更：

1、单位合并、分立：(1)书面申请；(2)合并、分立证明文件；(3)人员名册。

2、停保、续保、退保、在职转退休：(1)《红河州基本医疗保险人员增减变

动月报表》；(2)调令、退休、死亡等证明文件；(3)社会保障卡、手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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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建国初期医疗照顾人员：(1)变更申请；(2)组织部门批文复印件。

五、办理时限

每月 30 日前办结，次月享受医保待遇。

六、收费标准 不收费。

七、联系电话 0873-3720313

社会保障卡申办
一、服务项目

社会保障卡申办(新办、补卡、改错卡)。

二、服务依据

云发改收费〔2007〕1871 号，云劳社办〔2007〕233 号。

三、办理程序

每月 1—30 日新办、挂失、改错→发送数据至省厅制卡中心制卡。

四、所需材料

居民身份证等有效证件、户口证明。

五、办理时限

下月 30 个工作日内办结。

六、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

依据云发改收费〔2007〕1871 号文件，每张卡收费 22元。

联系电话：0873-37203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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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诊特殊病、慢性病办理服务承诺
一、 服务项目

门诊特殊病、慢性病办理。

二、 办理依据

红人社发〔2011〕103号、云人社发〔2013〕264号。

三、 办理流程

每月15-25号由参保单位提交“特慢病”申办所需资料→审核人员受理并

初核资料→每季度末州医保中心主任办公会议进行复审→审核通过后做系统

登录→发放《红河州特殊慢性病就医证》，并退回审核未通过的材料。

四、 单位需提交材料

（一）初次提交办理

《红河州门诊特殊病慢性病申报表》、身份证复印件、两张小一寸彩照、

相关病种诊断证明材料。

（二）补办特慢病就医证

本人身份证、小一寸彩照一张。

五、 办理时限

申办资料的初核于当日办结，复审于当季度末办结，下一季度开始的五

个工作日后发放《红河州特殊慢性病就医证》并退回资料；申办“门诊特殊

病”的在符合准入标准的情况下于当日即时办结；补办《特慢病就医证》即

时办结。

六、 收费标准 不收费。

七、 监督电话 0873—372429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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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镇职工医疗费用零星报销服务承诺
一、服务项目

城镇职工医疗费用报销办理。

二、办理依据

《云南省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医疗服务范围和支付标准的管理办法》、红政发

〔2011〕23号、红人社发〔2011〕102号。

三、办理流程

每月15-25号参保单位经办人提交报销资料→审核人员受理并审核资料→下月15-25

号单位经办人领取结算单并开具收款凭证→财务人员拨付报销费用至参保单位→参保单

位将费用兑现个人。

四、单位需提交材料

（一）异地就医费用报销

《红河州医疗保险住院费用结算审核单》，就诊医疗机构的出院证、费用发票（原件

和两份复印件）及费用明细清单。未办理过异地就医手续需进行审核的，须同时提供就诊

医疗机构的等级证明、医保定点资格证书复印件及参保单位出具的“情况说明”并加盖公

章，所有外伤所致医疗费用还需提交单位出具的外伤原因“情况说明”并加盖公章。

（二）特殊病慢性病门诊费用报销

《红河州医疗保险特殊慢性病门诊治疗结算报销单》，《红河州特殊慢性病就医证》，

费用清单或门诊处方、费用发票（原件）。

（四）门急诊抢救费

《红河州医疗保险住院费用结算审核单》，医保手册，就诊医疗机构的抢救记录、诊断

证明、费用明细清单、费用发票（原件）、门诊处方或检查报告单（原件）等能反映费用

情况的原始资料。

五、办理时限

每月 15—25日提交报销资料，次月 15—25日领取审核结算单等资料。

六、收费标准 不收费。

七、监督电话 0873—3724294

离休干部医疗费用报销办理服务承诺
一、服务项目

离休干部医疗费用报销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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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办理依据

红政发〔2002〕19号、云人社发〔2011〕127号、红人社发〔2014〕113

号

三、办理流程

每月15-25号单位经办人提交报销资料→审核人员受理并审核资料→下

月15-25号单位经办人领取结算单并开具收款凭证→财务人员拨付报销费用

至参保单位→参保单位将费用兑现离休干部。

四、单位需提交材料

（一）门诊报销

《红河州离休干部医疗保障证》、《红河州离休干部医疗保障门诊费用结算

单》、机打费用发票（原件）、门诊处方（原件）、费用清单或检查报告单等能

反映费用明细的原始资料。

（二）住院报销

《红河州离休干部医疗保障证》、《红河州离休干部医疗保障住院费用结算

单》、机打费用发票（原件）、出院证（原件）、住院费用明细清单，报销省外

异地费用的须同时提供就诊医疗机构的等级证明、医保定点资格证书复印件。

五、办理时限

每月 15—25日提交报销资料，次月 15—25日领取审核结算单等资料。

六、收费标准 不收费。

七、监督电话 0873—3724294

长期驻外及异地安置申报办理服务承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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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服务项目

长期驻外及异地安置申报办理服务承诺。

二、办理依据

红政发〔2011〕23号、红劳社〔2006〕91号、红人社发

〔2011〕101号。

三、办理流程

单位经办人领取申报表→交参保人填表盖章→单位经

办人交审核人员审核确认后做系统登录。

四、单位需提交材料

《红河州长期驻外、异地安置人员申报表》。

五、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。

六、收费标准 不收费。

七、监督电话 0873—3724294

城镇职工返个人帐户报销服务承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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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服务项目

城镇职工返个人帐户报销办理。

二、办理依据

红政发〔2011〕23号、红人社发〔2011〕102号。

三、办理流程

医保经办人携带报销资料 → 审核人员审核资料 →

待遇结算科结算费用 → 单位经办人领取结算单并开具收

款凭证 → 财务人员拨付报销费用至参保单位 → 参保单

位将费用兑现个人。

四、单位需提交材料

（一）长期异地安置外地

医保卡，审核科打印异地安置情况表。

（二）州外工作调动或人员死亡

医保卡，工作调动相关证明或死亡证明。

五、办理时限

长期异地安置外地退个人帐户每年年初办理，一年一退；

州外工作调动或人员死亡在办结相关停保手续后次月来办

理。

六、收费标准 不收费。

七、监督电话 0873-372027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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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河州城镇职工、居民大病补充医疗保险服务承诺

一、服务项目

城镇职工、城镇居民医疗费用报销办理。

二、办理依据

《云南省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医疗服务范围和支付标准的管理办法》、《云南省基本

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》、红政发〔2011〕23号、红人社发〔2011〕102

号，红政办发〔2010〕33号、红政办发〔2014〕6号。

三、办理流程

定点医疗机构提交报销资料→审核人员审核报销资料→结算人员结算费用→财务人

员拨付费用。

参保人提交报销资料→审核人员审核报销资料→结算人员结算费用→财务人员拨付

报销费用。

报销比例：城镇职工报销比例为普通病种90%、特殊病种92%。城镇居民报销比例为1

万元以内（含1万元）报销60%；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（含3万元）报销70%；3万元以上报销

80%。

四、需提交材料

（一）城镇职工、城镇居民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申请理赔所需单（证）

1.红河州城镇职工、城镇居民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医疗费用审核表，需加盖定点医疗机

构印章。

2.红河州医疗保险住院费用（或特殊慢性病费用）拨付单原件，需加盖定点医疗机构

印章。

3.医保系统费用明细清单。

4.收款单位地址、联系人、联系电话、收款账户证明原件（须标注：开户行、户名、

账号，并加盖单位公章）。

（二）城镇职工、城镇居民大病补充医疗保险个人申请理赔所需单（证）

1.医保手册印有照片及个人缴费、住院医疗费用记录页面的复印件（需加盖定点医疗

机构或当地医保中心印章）。

2.本次住院出院证、发票、费用清单、结算单。（如为复印件的单证需加盖所属医保中

心印章）。

3.参保人员身份证复印件，若参保人为未成年时提供参保人、监护人及户主页面户口

册复印件。

4.参保人个人结算账户活期存折复印件或银行卡复印件，若参保人为未成年人时需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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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监护人个人结算账户活期存折复印件或银行卡复印件。（需标注开户行、户名、联系电

话、账号；另：惠农存折、定期存折、序列号为 4.102存折、非结算账户：如低保账户、

国家抚恤金账户等无法划拨理赔款）。

5.如所提供账户不是参保人本人，需提供参保人与账户所有人的关系证明，如：户口

册复印件，结婚证复印件等能证明关系的相关材料，并按要求填写个人授权委托书（加按

手印）。

五、办理时限

定点医疗机构每月 5日前提交报销资料，20个工作日后领取审核结算单等资料。

异地零星报销人员出院后提交报销资料，20个工作日后领取审核结算单等资料。

六、收费标准 不收费。

七、监督电话 0873—3724649


